关于推荐“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（筹）”常务理事、理事候选人及学术研讨会论文征集的函
各有关单位：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。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配置为重点，实现产权有效激励、要素自由流动、价格反映灵活、竞争公平有序、企业优胜劣汰。而破产法正是实现企业合法退出市场的有效途径。2018年3月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，其核心内涵旨在通过破产工作实现资源重新配置，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，最大限度释放破产审判的价值。
为贯彻十九大和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精神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山西省破产法研究工作，山西省法学会拟依托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于2018年5月成立“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”（以下简称‘研究会’），并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，开展学术研讨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一、请贵单位推荐常务理事、理事候选人各1-2名，候选人应分别具有较高的破产法学理论研究水平或丰富的实践经验。与破产法理论或实践相关的专家、学者、单位和机构均可作为候选人。
二、请常务理事、理事候选人于2018年5月15日前，将附件《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理事候选人登记表》和《中国法学会入会申请表》填写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，以邮寄等式送达筹备组联系人。
三、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，筹备组将另行通知。本次学术研讨会主题拟为：“破产重整与关联企业债务处置”。请各单位组织人员围绕主题撰写相关论文，具体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（一）论文字数10000字以内；并附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。
   （二）论文参照《中国法学》注释要求。
   （三）请于2018年5月15日前将论文发送到如下电子邮箱：sxpcfyjh@163.com。
[image: 41862460583620722]四、筹备组联系人：
    高哲13903517873
    李强1301538827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众号：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
附件：
1、《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理事候选人登记表》
2、《中国法学会入会申请表》（团体、个人）
3、《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职务的相关规定》


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
2018年4月3日
附件1：
山西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理事候选人登记表
 
	姓 名
	 
	性别
	
	民族
	 
	照片
（1寸免冠）

	出生年月
	 
	党派
	
	

	毕业院校
	 
	专业
	
	

	职务（职称）
	 
	电子
邮箱
	 

	工作单位
	  

	通讯地址
	 
	手机
	 

	主要学术
成 果
	 

	主要学历及工作简历
	 

	本人所在
单位意见
	


（公章）
年   月   日
	拟
推
荐
	常务理事    □
理事        □
会员        □
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        年       月         日


附件2：
中国法学会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日
	单位名称
	
	单位性质
	

	单位地址
	

	邮政编码
	
	联系电话及邮箱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及邮箱
	

	
单
位
简
况
	

	单位法人代表

（签名）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单位意见

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所属地市级法学会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所属省级法学会审核意见

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批准时间
	
	会员证编号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法学会会员部  制

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

	出生日期
	
	民  族
	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

	所学专业
	
	政治面貌
	
	

	工作时间
	
	行政职务
	
	职称
	

	籍  贯
	
	工作单位
	

	通信地址
	

	身份证号
	
	邮政编码
	

	办公电话
	（  ）
	住宅电话
	（  ）

	移动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

个
人
简
历



	



	主要学术成果（何时在何处发表过何著作、论文、译著）

	








	现从事专业、学科
	
	掌握何种外国语
	

	介绍人
意见
	
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介绍人
情况
	工作单位
	

	
	
	
	入会时间
	

	
	
	
	会员证号
	

	本人所在单位意见
	

          盖 章
        年   月  日
	批
准
意
见
	

         盖 章
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编入联络组
	
	会员证号
	

	说
明
	1、此表请如实填写。
2、批准意见由地市以上法学会填写。
3、注有下划线栏由会员管理部门填写。
4、随表请附2张2寸近期免冠照片。



附件3：
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兼任社会团体职务的相关规定
    依据：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》（1998年07月21日）；民政部关于对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》有关问题的解释（1998年11月3日）；《山西省全省性社会团体清理规范工作方案》(2014年01月3日) ；中共中央组织部《关于规范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》（2014年6月25日）。
其核心为：
1、在职干部：县（处）及以上干部经批准可兼任研究会领导职务（每人限一个研究会），兼任常务理事、理事不受限制。
2、离（退）休干部（含国有企事业单位）：70岁以下的，经批准可兼任1个社会团体职务（包括领导职务和名誉职务、常务理事、理事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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